
外语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规定 

 

为规范教学管理，严格把关本科毕业论文质量，结合《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毕

业论文管理规定》及北林教发[2017]80 号《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启动 2018 届本科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通知》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 

一、严格遵守毕业论文各项程序 

1. 2017 年 11月 15 日，成立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。 

2. 2017 年 11月 24 日，各系统计指导教师研究方向并下发给学生参考，组织学

生申报指导教师及选题意向。 

3. 2017 年 12 月 4 日，确定本科论文指导教师并上报教学秘书处备案。每位指

导教师所带毕业论文人数不得超过 5人（小于等于 5人）。选题分配实行学生

和指导教师双向选择的方法，学院可根据教师指导学生数量进行适当调整。

选题意向和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。 

4. 2018 年 1 月 19 日前，切实落实论文指导教师指导责任，对所指导的学生进

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。 

5. 2018 年 3 月 26 日，提交开题报告。开题报告符合规定格式要求，参考文献

量 15 篇以上。上报论文题目，各系汇总后召集论文指导教师就所有论文题目

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将汇总表报教学秘书备案。开题报告书面材料由指导

教师分组进行审核。未经指导教师及专业负责人同意、不按规定时间开题者，

此项成绩不能获“良好”以上。 

6. 2018 年 5 月 14 日，各系组织中期检查，学生必须完成论文初稿。各系填写

中期检查表。中期检查完成后，各系应及时进行总结。指导教师继续指导学

生修改、完善论文。 

7. 2018 年 6月，按教务处规定时间统一进行毕业论文答辩，申请提前或延期答

辩者，需按教务处规定填写《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申请

表》。 

 

二、规范答辩工作过程管理 

1. 答辩分组完成后，各系主任需将答辩工作安排表及时报学院教学办备案，并



在学院网站发布。 

2. 指导教师需要熟知论文格式及相关要求，全面指导学生按照要求规范完成毕

业论文。 

3. 学生须于答辩前 10天将全部资料交指导教师，指导教师应对学生的毕业论文

进行认真审查。未经指导教师审查或指导教师认为学生未完成工作任务的，

不得参加答辩。 

4. 依照学校有关文件开展论文查重工作。 

5. 学生需于答辩前 3 天将毕业论文交本答辩组所有教师，所有教师需提前熟悉

学生论文内容并认真做好提问准备。 

6. 答辩时每组所有学生必须全程到场旁听并听从小组秘书的安排。 

7. 遵守答辩时间，学生论文讲解 5分钟，专家提问时间 10-15分钟。 

8. 本科三年级学生需到答辩现场观摩学习，并遵守现场纪律要求。 

9. 答辩结束后，系主任需按时提交毕业论文成绩和答辩工作总结，推荐优秀毕

业论文。按学生学号顺序整理好论文材料袋，于答辩结束一周之内交教学办

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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